
嘉義縣鹿草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 

修正對照表  
（備註：如受限附表格式無法製作修正對照表者，得分別以修正前及修正後附表呈現）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 

他鄉鎮市居民使用費

調整。 



  

非本鄉土地起掘之無

主骨骸收費由五倍改

十倍。 

他鄉鎮市居民管理費

加收一倍。 



 

 

 

他鄉鎮市居

民使用費加

倍計算。 

增加大禮堂

冷暖氣使用

收費。 

調整遺體冷

藏及停柩室

費用。 

 


